
 

 

依權責劃分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國 際 青 年 商 會 中 華 民 國 總 會    函  

 
地址：105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四段 45號 8樓 

承辦：主秘 陳宏貞 

電話：02-27128960 分機 25 

傳真：02-25460149 

E-mail：servicejci@gmail.com 

 

受文者：本會理監事、全國各分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6月13日  

發文字號：青總(111)秘發字第0049號 

速別：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本會針對選務委員會第二次會議之舞弊事件調查報告及相關事  

      證，請查照！  

說明：  

1. 依據本會理事會第一次臨時會議及選務委員會第二次會議決議辦理。  

2. 請參閱理事會第一次臨時會議記錄及選務委員會第二次會議舞弊事件調查  

報告等相關附件 -1.賴亭妤及薛中慧聲明書2.主秘陳宏貞聲明書   

3.許翔閎聲明書  4.選務委員會第二次會議當天座位示意圖   

5.現場照片佐證  6.蔡右容的投單文件。  

    3.常務理事會第二次會議 (談話會 )紀錄，檢附相關附件 -選務主委郭文彥之聲  

      明書及許翔閎之聲明書。  

    4.舞弊事件調查報告及證據檢附如上，相關事證已臻明確，所有不當訛傳流  

言，本會必定依法訴究責任。  

正文：如受文者 

副本： 

 
 

 


